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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74 號 委員 提案第 1367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歐珀、林佳龍等 19 人，有鑑於現行公民投票法雖

規定設置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其職權為「公民投票事項之

認定」，惟其職權籠統模糊，造成組織疊床架屋，程序繁瑣

且權責不明。且現行公投之提案及連署門檻過高，且許多縣

（市）政府遲遲未制定公民投票自治條例，影響人民行使地

方公民投票之權利。為真正落實公民投票之精神，及保障人

民行使公民投票之權利，爰提出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條文雖設立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其職權為「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惟其職權籠統

模糊，造成組織疊床架屋，程序繁瑣且權責不明。同時該委員會組織成員雖經司法院釋字

645 解釋，98 年修正為委員具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總額二分之一，但仍由主管機關提請總

統任命之，行政機關仍有絕對提名權力，立法院不得干涉，有違權力分立及主權在民之原

則。因此，本修正條文第二條爰刪除公民審議委員會組織及職權。且基於選舉委員會本為

社會公正與賢達人士組成，現行中選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行政院院長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由中選會來主管公民投票事務，較符合主權在民之原則，公投

審議委員會實無存在之必要。因此，第三條將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

，地方公投由地方選舉委員會主管。 

二、公民投票功能本在於提供人民政治參與的管道之一，讓社會多元意見能夠有所表達，因此

其提案門檻本不宜過高。現行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公民投票提案人數需達最近一次總統大

選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以最近一次總統大選（2012 年）的總選舉人數一千八百萬人

為例，公民投票提案人數需達到九萬人提案才能成案，有門檻過高之虞。但若提案門檻過

低，恐將造成公民投票浮濫，增加審查與社會成本。因此，爰將現行提案門檻千分之五規

定，修正為千分之一（約一萬八千人）。另全國性公民投票連署規定為最近一次總統、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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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相當於九十萬人連署，惟相較於總統、副總統選罷法規定，自

行參選者的連署門檻是最近一次立委選舉人總數的一．五%（廿五萬二千八百四十八人），

現今公投連署門檻亦遠遠高於參選總統、副總統的連署門檻，因此，公民投票連署門檻宜

調降至百分之一（約 18 萬人）。 

三、如前述所言之精神，為落實地方自治，尊重地方公民行使公民投票之權利，爰降低地方公

投提案及連署門檻，由現行提案人數達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改

為千分之一。連署人數則由現行百分之五，修改成百分之一。 

四、基於目前全國地方公民投票自治條例只有少數幾個縣（市）訂立，許多縣（市）議會遲遲

未制訂自治條例，嚴重剝奪地方公民行使公民投票之權利。爰刪除現行條文之規定，取消

由直轄市、縣（市）制訂地方公民投票自治條例，改由在本法增訂二十八條之一、之二、

之三、之四等條次，明訂地方公民投票提案、連署應附具文件、查核程序及公聽會之舉辦

。 

 

提案人：陳歐珀  林佳龍   

連署人：李昆澤  吳宜臻  高志鵬  李應元  吳秉叡  

何欣純  尤美女  許添財  蘇震清  蔡煌瑯  

劉櫂豪  陳其邁  許忠信  李俊俋  黃文玲  

魏明谷  邱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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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公民投票，

包括全國性及地方性公民投

票。 

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

項如下： 

一、法律之複決。 

二、立法原則之創制。 

三、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 

四、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項

目如下： 

一、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 

二、地方自治法規地法原則

之創制。 

三、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

之創制或複決。 

預算、租稅、投資、薪

俸及人事預算不得做為公民

投票之提案。 

第二條 本法所稱公民投票，

包括全國性及地方性公民投

票。 

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

項如下： 

一、法律之複決。 

二、立法原則之創制。 

三、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 

四、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項

目如下： 

一、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 

二、地方自治法規地法原則

之創制。 

三、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

之創制或複決。 

預算、租稅、投資、薪

俸及人事預算不得做為公民

投票之提案。 

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

由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審議委員會）為之。 

現行條文第五條性及本法第五

章，在主管機關間之外，另設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造成組

織疊床架屋，程序繁瑣且權責

不明。同時該委員會組織成員

雖經司法院釋字 645 解釋，98

年修正為委員具同一黨籍者不

得超過總額二分之一，但仍由

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行

政機關仍有絕對提名權力，立

法院不得干涉，有違權力分立

及主權在民之原則。鑑於修正

條文第三條規定公民投票由選

舉委員會主管，選舉委員會均

由社會公正人士組成，並由立

法院同意任命之，較符合主權

在民之原則，實無設立公民審

議委員會之必要，爰刪除公民

投票審議委員會組織及職權。 

第三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

管機關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

管，並指揮監督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辦理。 

地方性公民投票由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主

管，並受中央選舉委員會監

督。 

各級選舉委員會於辦理

公民投票期間，得調用各級

政府職員辦理事務。 

第三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

管機關為行政院；地方性公

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 

各級選舉委員會於辦理

公民投票期間，得調用各級

政府職員辦理事務。 

一、現行條文對於主管機關與

辦理提案、連署、投票之審

查機關，兩者分工業務並不

明確。為求事權之統一，爰

將公民投票事務交由中央選

舉委員會主管辦理。第一項

及第二項則明訂全國性公投

由中央選舉委會辦理，地方

公投則由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辦理。 

二、原條文第二項移列為第三

項。 

第九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檢具公

第九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除另有規定外，應由提案人

一、第一項配合第三條之修正

，明定全國性公民投票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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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投票案主文、理由書及提

案人正本、影本名冊各一份

，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限

；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

；理由書以不超過一千五百

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

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

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

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

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別裝訂成冊；提

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並

檢附本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

一案一事項為限。 

之領銜人檢具公民投票案主

文、理由書及提案人正本、

影本名冊各一份，向戶籍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限

；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

；理由書以不超過一千五百

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

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

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

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

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別裝訂成冊；提

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並

檢附本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

一案一事項為限。 

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 

二、本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提案

人名冊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

蓋章，及其應附具文件等規

定，移列於第三項明定之。 

第十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數

，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

、副總統選舉人總數千分之

一以上。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收到

公民投票提案，經審查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應於十五日

內予以駁回： 

一、提案不合前條或前項規

定。 

二、提案人有未簽名或蓋章

或未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

，經刪除後致提案人數不

足者。 

三、提案內容相互矛盾或顯

有錯誤，致不能瞭解其提

案真意者。 

公民投票案經審查無前

項各款情事者，中央選舉委

員會應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

之日起三十日內審定公民投

票之提案內容，是否符合第

第十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數

，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

、副總統選舉人總數千分之

五以上。 

審議委員會應於收到公

民投票提案後，十日內完成

審核，提案不合規定者，應

予駁回。審核期間並應函請

戶政機關於七日內查對提案

人名冊，及依該提案性質分

別函請立法院及相關機關於

收受該函文後一個月內提出

意見書。 

前項提案經審核完成符

合規定者，審議委員會應於

十日內舉行聽證，確定公民

投票之提案內容，並於確定

後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

日內向中央選舉委員會領取

連署人名冊格式，自行印製

，徵求連署；逾期未領取者

，視為放棄連署。 

一、公民投票功能本在於提供

人民政治參與的管道之一，

讓社會多元意見能夠有所表

達，因此其提案門檻本不宜

過高。現行第一項規定，公

民投票提案人數需達最近一

次總統大選選舉人總數千分

之五以上，以最近一次總統

大選（2012 年）的總選舉

人數一千八百萬人為例，公

民投票提案人數需達到九萬

人提案才能成案，有門檻過

高之虞。若門檻過低，恐將

造成公民投票浮濫，增加審

查與社會成本。因此，爰將

現行提案門檻千分之五規定

，修正為千分之一（約一萬

八千人）。 

二、本條第二項、第三項與現

行條文第十四條規定甚多重

複、牴觸之處。包括公投提

案收件之審核機關不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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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

，審定不合規定者，應予駁

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

機關於十五日內查對提案人

。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 

一、提案人不合第八條規定

資格者。 

二、提案人姓名、戶籍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者。 

三、提案人未填具本人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

、不明者。 

四、提案人提案，有偽造情

事者。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提案人數不足第一項規定

時，中央選舉委員會應通知

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日內補

提，並以一次為限，補提後

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

提者，該提案應予駁回。 

提案合於本法規定者，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

十日內向該會領取連署人

名冊格式，自行印製，徵

求連署；屆期未領取者，

視為放棄連署。 

二、依提案性質分別函請立

法院於收受該函文後四個

月內及相關機關於收受該

函文後二個月內提出意見

書；屆期未提出者，視為

放棄。意見書以三千字為

限，超過字數者，其超過

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

報。 

理公投審程序與其間不同、

相關機關提出意見書時間不

一致等問題，將造成公民投

票與相關機關受理審核作業

無所適從，影響民眾行使公

民投票之權利，爰將上開規

定併入第二項至第六項，以

資明確。同時，為配合修正

條文第二條刪除審議委員會

之規定，第二項修正中央選

舉委員會為提案收受與審查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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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二款、第三款之公民

投票案，連署人數應達提案

最近一次總數，連署人數應

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

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

，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於

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向中央選舉委

員會提出；逾期未提出者，

視為放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依

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直

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別裝訂成冊，以正

本、影本各一份向中央選舉

委員會提出；連署人應親自

簽名或蓋章，並檢附本人之

國民身分證影本。 

公民投票案依前項或第

十條第六項第一款規定視為

放棄連署者，自視為放棄連

署之日起，原提案人於三年

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

之。 

第十二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二款、第三款之事項

，連署人數應達提案最近一

次總數，連署人數應達提案

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

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

，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於

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之次日

起六個月內，向中央選舉委

員會提出；逾期未提出者，

視為放棄連署。 

公民投票案依前項或第

十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放棄連

署者，自視為放棄連署之日

起，原提案人於三年內不得

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之。 

一、第一項配合第二條、第十

條之修正，爰將公民投票連

署門檻由最近一次總統、副

總統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調

降至百分之一。 

二、增列第三項，將本法施行

細則第十四條有關連署名冊

之填寫等規定移列至本項。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收到公民

投票提案，經審查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應於十五日內予

以駁回： 

一、提案不合第九條規定。 

二、提案人有第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之情事或未簽名、

蓋章，經刪除後致提案人

數不足者。 

三、提案有第三十三條規定

之情事者。 

四、提案內容相互矛盾或顯

有錯誤，致不能瞭解其提

案真意者。 

公民投票案經審查無前

本條規定業已併入修正條文第

十條，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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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各款情事者，主管機關應

該將提案送請各該審議委員

會認定，該審議委員會應於

三十日內將認定結果通知主

管機關。 

公民投票案經前項審議

委員會認定不合規定者，主

管機關應予駁回；合於規定

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十五日

內查對提案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 

一、提案人不合第八條規定

資格者。 

二、提案人姓名、戶籍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者。 

三、提案人未填具本人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

、不明者。 

四、提案人提案，有偽造情

事者。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提案人數不足第一項規定

時，本府應通知提案人之領

銜人於十日內補提，補提後

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

提者，該提案應予駁回。 

提案合於本法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依該提案性質分

別函請相關立法機關於收受

該函文後六個月及行政機關

於收受該函文後三個月內提

出意見書；逾期未提出者，

視為放棄。意見書以三千字

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過

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主管機關彙集相關機關意

見書後，應即移送各該選舉

委員會。 

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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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函相關機關外，應將提案

移送各該選舉委員會辦理公

民投票事項。 

選舉委員會收到提案後

，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

十日內向該會領取連署人名

冊格式，自行印製，徵求連

署；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

棄連署。 

第十五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收

到連署人名冊後，經審查連

署人數不足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經刪除未簽名或蓋章

或未檢附第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之身分證影本之連署人致

連署人數不足或未依第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格式提出者，

該會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

於五日內補提，補提後仍不

符規定者，應予以駁回；合

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

於三十日內查對完成。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 

一、連署人不合第八條規定

資格者。 

二、連署人姓名、戶籍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無法查對

。 

三、連署人未填具本人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

、不明無法查對。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

事者。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連署人數合於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者，中央選舉委員

會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

成立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

並予編號；連署人數不合規

第十五條 選舉委員會收到連

署人名冊後，經審查連署人

數不足、經刪除未簽名或蓋

章之連署人致連署人數不足

或未依規定格式提出者，應

於十日內予以駁回；合於規

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查對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應於四

十五日內查對完成；直轄市

、縣（市）公民投票案應於

三十日內查對完成。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 

一、連署人不合第八條規定

資格者。 

二、連署人姓名、戶籍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者。 

三、連署人未填具本人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

、不明者。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

事者。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連署人數合於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

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成立

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

編號；連署人數不合規定者

，選舉委員會應通知提案人

之領銜人於十五日內補提，

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

配合第十條之修正，修正全國

性人民公民投票連署及審核程

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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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該會應通知提案人之

領銜人於十五日內補提，補

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

不補提者，該會應為公民投

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期不補提者，選舉委員會應

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 

第二十六條 公民投票案應分

別向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提出。 

第二十六條 公民投票案應分

別向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出。 

直轄市、縣（市）政府

對於公民投票提案，是否屬

地方自治事項有疑義時，應

報請行政院認定。 

一、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條之規定，明定地方性公民

投票應向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提出。 

二、第二項配合本法修正公民

投票事務統一由選舉委員會

主管，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

項規定。 

第二十七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

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

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

人總數千分之一以上。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數，

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直轄市

長、縣（市）長選舉選舉人

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第二十七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

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

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

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數，

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直轄市

長、縣（市）長選舉選舉人

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為落實地方自治，尊重地方公

民行使公民投票之權利，爰降

低地方公投提案及連署門檻，

由現行提案人數達直轄市長、

縣（市）長選舉人總數千分之

五以上改為千分之一。連署人

數則由現行百分之五，修改成

百分之一。 

第二十八條 公民投票案之公

告、公投票之印製、投票權

人名冊之編造、公告閱覽、

更正、公民投票公報之編印

、投票、開票及有效票、無

效票之認定，準用第十七條

至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公民投票案之公

告、公投票之印製、投票權

人名冊之編造、公告閱覽、

更正、公民投票公報之編印

、投票、開票及有效票、無

效票之認定，準用第十八條

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配合條次變更，酌作修正。 

第二十九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

出，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檢

具公民投票案主文、理由書

及提案人正本、影本名冊各

一份，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為

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限

；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

；理由書以不超過一千五百

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

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

報。 

第二十九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

、連署應附具文件、查核程

序及公聽會之舉辦，由直轄

市、縣（市）以自治條例定

之。 

一、基於目前全國地方公民投

票自治條例只有少數幾個縣

（市）訂立，許多縣（市）

議會遲遲未制訂自治條例，

嚴重剝奪地方公民行使公民

投票之權利。爰刪除現行條

文之規定，取消由直轄市、

縣（市）制訂地方公民投票

自治條例。 

二、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明定

地方公民投票提案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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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

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

區、鄉（鎮、市）別裝訂成

冊；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

章，並檢附本人之國民身分

證影本。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

一案一事項為限。 

第二十九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於收到公

民投票提案，經審查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應於十五日內

予以駁回： 

一、提案不合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第二十八條規定者

。 

二、提案人未簽名或蓋章或

未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

經刪除後致提案人數不足

者。 

三、提案內容相互矛盾或顯

有錯誤，致不能瞭解其提

案真意者。 

前項公民投票案經審查

無前項各款情事者，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應於

收到公民投票提案之日起三

十日內審定公民投票之提案

內容，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

核定，其不合規定者，中央

選舉委員會應予駁回；合於

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十

五日內查對提案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 

一、提案人不合第八條規定

資格者。 

二、提案人姓名、戶籍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者。 

三、提案人未填具本人國民

 一、本條次新增。明定有關地

方公民投票案提案審查之規

定。 

二、增列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十九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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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

、不明者。 

四、提案人提案，有偽造情

事者。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提案人數不足二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時，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應通知提案

人之領銜人於十日內補提，

並以一次為限，補提後仍不

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

，該提案應予駁回。 

提案合於本法規定者，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

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提案性質分別函請相

關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三

個月內提出意見書；逾期

未提出者，視為放棄。意

見書以三千字為限，超過

字數者，其超過部分，不

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二、選舉委員會收到提案後

，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

於十日內向該會領取連署

人名冊格式，自行印製，

徵求連署；逾期未領取者

，視為放棄連署。 

第二十九條之二 公民投票案

連署人名冊，應由提案人之

領銜人，於領取連署人名冊

格式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

選委會提出；逾期未提出者

，視為放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依

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區

、鄉（鎮、市）別裝訂成冊

，以正本、影本各一份向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提出；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

蓋章，並檢附本人之國民身

分證影本。 

 一、本條次新增。明定有關地

方公民投票案連署之規定。 

二、增列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十九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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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案依第二項或

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五項第二

款規定視為放棄連署者，自

視為放棄連署之日起，原提

案人於三年內不得就同一事

項重行提出之。 

第二十九條之三 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收到連署

人名冊後，經審查連署人數

不足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經刪除未簽名或蓋章或未檢

附前條第二項規定之身分證

影本之連署人致連署人數不

足或未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格

式提出者，該會應通知提案

人之領銜人於五日內補提，

補提後仍不符規定者，應予

以駁回；合於規定者，應函

請戶政機關於三十日內查對

完成。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 

一、連署人不合第八條規定

資格者。 

二、連署人姓名、戶籍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無法查對

。 

三、連署人未填具本人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

、不明無法查對。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

事者。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連署人數合於二十六條第

二項規定者，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應於十日內

為公民投票案成立之公告，

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號；連

署人數不合規定者，該會應

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五

 一、本條次新增。明定有關地

方公民投票連署審查之規定

。 

二、增列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十九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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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補提，補提後仍不足規

定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該

會應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

公告。 

第二十九條之四 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應在電視

頻道提供時段，舉辦至少一

場發表會、辯論會或公聽會

，供正反意見支持者發表意

見或進行辯論，受指定之電

視臺不得拒絕。 

前項電視時段由選舉委

員會洽商或指定地方有線電

視台提供；其實施程序，準

用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

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規定。 

 一、本條次新增。配合第二十

九條文之修正。 

二、為加強公民投票內容之宣

傳，並讓正反意見得於電視

媒體上進行辯論，以形成公

共論壇，明定舉辦意見發表

會、辯論會或公聽會有關事

宜。 

第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

案經過或否決者，自各該選

舉委員會公告，自各該選舉

委員會公告該投票結果之日

起三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

重行提出。但有關公共設施

之重大政策複決案經否決者

，自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至

該設施完工啟用後八年內，

不得重行提出。 

前項之同一事項，包括

提案之基礎事實類似、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斷事項者。 

前項之認定由審議委員

會為之。 

為尊重憲法保障之公民投票權

利，回歸民主程序，爰刪除現

行公民三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

提出公投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三十四條 行政院應設全國

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審

議下列事項： 

一、全國性地方性公民投票

事項之認定。 

二、第三十三條公民投票提

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

。 

配合本法修正刪除公民投票審

議委員會，本條刪除。 

第三十五條 （刪除） 第三十五條 行政院公民投票

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

人，任期三年，由主管機關

配合本法修正刪除公民投票審

議委員會，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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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總統任命之。 

前項委員具有同一黨籍

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且單一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審議委員會之組織規程及

審議規則，應送立法院備查

。 

第三十六條 （刪除） 第三十六條 前條委員會議，

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

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議案

之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為通過；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 

配合本法修正刪除公民投票審

議委員會，本條刪除。 

第三十七條 （刪除） 第三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設地方性公民投票

審議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

： 

一、地方性公民投票事項之

認定。 

二、第三十三條公民投票提

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

。 

前項委員會委員，應包

括學者專家及當地各級民意

代表，其組織及審議程序，

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擬定，送議會備查。 

配合本法修正刪除公民投票審

議委員會，本條刪除。 

第三十八條 （刪除） 第三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決

定，應函送行政院核定。行

政院對該事項是否屬地方性

公民投票事務有疑義時，應

提經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

員會認定之。 

配合本法修正刪除公民投票審

議委員會，本條刪除。 

第五十五條 （刪除） 第五十五條 全國性或地方性

公民投票案經審議委員會否

決者，領銜提案人於收到通

知後三十日內，得依行政爭

配合本法修正刪除公民投票審

議委員會，本條刪除。 



立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95 

訟程序提起救濟。 

前項案件經審議委員會

核定，屬全國性者，立法委

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屬地方性者，各該直轄市、

縣（市）議會議員現有總額

二分之一以上，認有違憲或

違法之情事，於決定做成後

六十日內，得依行政爭訟程

序提出救濟。 

有關公共設施重大政策

之公民投票案，該設施之設

置或管理機構亦得提起前項

救濟。 

受理訴願之機關或行政

法院得依職權或聲請為暫時

停止舉辦投票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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